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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高雄市湖內區農會 公鑒： 
 
查核意見 

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10年及1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事業損益表、資金及公積撥補表、現金流量表以及

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農業金融法、農會漁會

信用部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農會財務處理辦法、

其他相關法令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

融事業部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110年及109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行查

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

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高雄市

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保持超然獨立，並履行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

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其他事項 

高雄市湖內區農會為辦理金融事業，依法設立金融事業部，其非屬獨立法人個體，

依法其會計與其他事業體分別獨立，故本財務報表並非反映高雄市湖內區農會整體之

財務狀況、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情形。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農業金融法、農會漁會信用部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

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農會財務處理辦法、其他相關法令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

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繼

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

清算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行之方

案。 

  高雄市湖內區農會之治理單位(含監事會)負有監督金融事業部財務報導流程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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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

認審計準則執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 

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

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

會計師亦執行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      

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      

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      

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      

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

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

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高雄市湖內區農

會金融事業部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 

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 發

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冠恆联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文號： 

(79)台財證(一)第00351號函 

會計師：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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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湖內區農會金融事業部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110及109年度 

(金額除另予註明者外，均以新台幣元為單位) 

 

一、本會沿革及金融事業部業務範圍 

本會創始於民國8年8月1日，經歷「文賢信用組合」、「有限責任文賢信用組合」、「湖

內鄉農業會」、「湖內鄉農會」等之演變，以至今日之「高雄縣湖內鄉農會」。歷年

來承蒙政府及有關單位之輔導及歷屆會員代表、理監事、小組長們之通力合作奉獻

心血，使本會能於和諧穩定中力求發展，旨在謀求會員最高福祉，繁華農村經濟，

近年來由於社會結構變遷，導引農業之危機，願全體會員能自立自強共同為本會業

務開創更光明之前途，冀期達成農民最高福址。本會金融事業部主要承辦存、放款

及代收等業務，分有大湖、海埔辦事處。因縣市合併民國100年4月25日更名為「高

雄市湖內區農會」。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及衡量基礎 

1.財務報表彙編原則 

本會金融事業財務報表係依照有關法令、農會財務處理辦法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編製。另本會金融事業部總、分支機構間及各分支機構間之交易，於彙編財務報

表時予以銷除。 

2.流動與非流動之劃分 

本會金融事業部因金融業之經營特性，其營業週期較難確定，故未予區分為流動

或非流動項目，惟已依其性質分類，按相對流動性之順序排列，並於附註十說明

資產與負債之到期分析。 

3.庫存現金及存放行庫 

係包括庫存現金及存放於其他金融機構之款項。 

4.繳存存款準備金 

繳存存款準備金係依法就每月各項存款之平均餘額繳存之存款準備金，按法定準

備率計算提存於合作金庫之存款準備金乙戶。存款準備金依規定非於每月調整存

款準備金時，不得動用。 

5.現金流量表編製基礎 

本會金融事業部現金流量表所稱現金係指庫存現金、存放行庫及存放合庫之存款

準備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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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價證券 

有價證券係金融債券，其交易性質為持有至到期日，均以成本入帳，期末以成本

與市價孰低法為評價基礎。債券之出售成本係按移動平均法計算。 

7.放款 

放款係以貸放本金入帳，放款授信時間在一年以內者為短期信用；超過一年而在

七年以內者，為中期信用；超過七年者為長期信用。經取有動產及不動產抵押權

者，為擔保放款。若有下列情形者，則歸類為逾期放款：(1)積欠本金逾清償期三

個月以上者。(2)本金未到期而利息已延滯六個月以上者。(3)中長期分期償還放

款未按期攤還逾六個月以上者。(4)放款清償期雖未屆滿三個月或六個月，但已向

主、從債務人訴追或處分擔保品者。逾期放款應於清償期屆滿六個月內，將本金

及應收取之利息轉列為催收款項。轉入催收款者，對內停止計息，但仍依契約規

定繼續催收，並在催收款各分戶帳內利息欄註明應計利息或作備忘記錄。 

8.備抵呆帳 

(1)備抵呆帳係就資產負債表日之授信資產餘額，依本會金融事業部內部對各債權

信用評等或帳齡分析，考量擔保品之價格後評估可能發生之損失及預期收回可

能性予以評估，分為：第一類正常授信資產；第二類可望全數收回之不良授信

資產；第三類收回有困難之不良授信資產；第四類收回無望之不良授信資產；

分別依下列規定之百分比作為備抵呆帳之最低提列標準： 

   ％  

第一類（註）  1.5  

第二類  2  

第三類  50  

第四類  100  

註：第一類授信資產債權餘額扣除對於我國政府機關(指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債權餘額，及對

於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至少提列 1%。 

當呆帳實際上已無回收之可能時，經理事會決議通過，即予以沖銷。 

(2)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106年1月26日發佈之農金字第1065070038號解釋

函令規定，農漁會信用部放款除我國政府機關放款及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仍依「農

會漁會信用部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辦理

外，其餘放款應至少提列1.5%之備抵呆帳，並應於民國106年6月底提足。無法於

民國106年6月底前提足之各農漁會，除符合特定條件者，得展延至民國113年底前

提足外，其餘農漁會最遲應於民國109年前提足。 

9.基金及出資 

(1)本會金融事業部自民國104年度起設立之「專案基金－職災資遣撫卹準備金及

總幹事退休金」專戶，係依本會人事管理辦法規定提列之職業災害補償、資遣、

撫卹準備金及總幹事退休金，專戶依法僅可做為給付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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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及總幹事退休之用。 

(2)本會金融事業部之「長期投資」主要包括對各級農會組織共同經營機構及政府

核定之公司組織、及依農會出資或投資審核辦法成立之公司投資款項，按成本

法評價。惟若有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確已減損，且回復之希望甚小，則於當期

承認損失，並以承認損失後之帳面價值為新成本。股票股利僅作投資股數增加，

不列為投資收入，現金股利則列為投資收入。出售時其成本計算採加權平均法。 

10.固定資產及其折舊 

固定資產除業經辦理重估者按重估價值入帳外，均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其足

以延長原有資產使用年限、添置及重大更新者，均列為固定資產成本之增加。經

費收入支出會計類增置之財產，應以經費所出之購置費科目列帳，其為本會自籌

經費者列入「資產公積」科目，其為承受或補助經費者列入「捐贈公積」科目，

並以同等金額列入固定資產科目。 

土地以外之固定資產折舊係就估計使用年限，採平均法攤提，折舊性資產耐用年

數屆滿，但仍繼續使用者，依估計繼續使用年數重新評估殘值後，續提折舊。 

本會財產處分所得之價款，如超過帳面價值（或帳面淨額）及處分財產各項費用

之剩餘價值悉數轉入資產公積，如低於帳面剩餘價值時，以其差額列入資產公積

沖減，如資產公積無餘額時，以整理支出或其他所出科目列帳。 

11.承受擔保品 

未處分之承受擔保品依評鑑之市價與帳面價值孰低為評價基礎，若鑑價較帳面價

值為低時，則認列其備抵跌價損失。 

12.累積盈虧及各項公積 

依「農會法」第四十條規定，農會年度決算後，各類事業之盈餘，除彌補各該事

業累積虧損及提撥各該事業公積外，餘應撥充為農會總盈餘。故金融事業部年度

決算盈餘於彌補該部門累積虧損及提撥該部門事業公積後， 餘應撥充為農會總盈

餘；各事業部門撥充農會總盈餘於彌補其他事業部門之虧損後，餘依「農會法」

第四十條規定比例分配之，並在各該部門設帳處理。經濟事業、金融事業之累積

虧損依照「農會財務處理辦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彌補，不足時由各該部門依下列

次序填補之：(1)法定公積。(2)事業公積。(3)資產公積。(4)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13.利息收入及手續費收入 

放款之利息收入係按應計基礎估列，催收款對內停止計息，俟收現時始予認列收

入。手續費收入於勞務提供完成時認列。 

14.承諾及或有負債 

承諾及或有事項，若其發生損失之可能性極大，且損失金額可合理估計者，認列

其損失金額；若損失有可能發生或無法合理估計損失金額時，則於財務報表附註

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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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計原則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無。 

四、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1.存放行庫 

項     目  110年 12月 31日  109年 12月 31日 

 活期存款   $140,186,255   $88,695,290  

 支票存款   21,000,000   41,000,000  

 定期存款   2,511,000,000   2,376,000,000  

 存放金資戶   22,326,495   12,718,649  

 合計   $2,694,512,750   $2,518,413,939  

 (1)截至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止，本會金融事業部共計提供定期存款均為

30,000,000元予高雄銀行，作為代理公庫存款業務之擔保，另請參閱附註六說明。 

(2)截至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止，本會金融事業部共計提供定期存款均為

3,000,000元予台灣銀行，作為代收高雄市各項稅費業務之擔保，另請參閱附

註六說明。 

 (3)截至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止，本會金融事業部共計提供定期存款均為

80,000,000元予全國農業金庫，作為借款額度之擔保，另請參閱附註六說明。 

(4)截至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止，本會金融事業部共計提供定期存款均為

10,000,000元予合作金庫，作為代收國稅業務之擔保，另請參閱附註六說明。 

2.繳存存款準備金 

本會金融事業部於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存放於合作金庫之存款準備金分別

為121,068,000元及106,556,000元。 

3.應收款項淨額 

項     目  110年 12月 31日  109年 12月 31日 

 應收款項   $621,412   $1,107,896  

 應收利息   3,982,116   4,033,511  

 小計   4,603,528   5,141,407  

 減：備抵呆帳   (93,557 )  (484,188 ) 

 淨額   $4,509,971   $4,65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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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放款淨額 

項     目  110年 12月 31日  109年 12月 31日 

 一般放款及透支   $940,648,257   $823,924,215  

 統一農貸   65,154,195   65,913,083  

 專案放款   16,555,572   18,883,742  

 農業發展基金放款   174,015,016   193,986,347  

 小計     1,196,373,040     1,102,707,387  

 減：備抵呆帳   (34,461,871 )  (36,861,871 ) 

 淨額   $1,161,911,169   $1,065,845,516  

(1)截至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止，已停止對內計息之放款及其他授信款項餘

額分別為3,555,445元及11,454,377元。 

(2)本會金融事業部民國110及109年度並無未經訴追即行轉銷之授信債權。 

5.基金及出資 

(1)專案基金 

項     目  110年 12月 31日  109年 12月 31日 

 職災資遣撫卹準備金   $2,578,848   $2,578,332  

 總幹事退休金   216,714   96,667  

 公益金   229,614   229,570  

 合計   $3,025,176   $2,904,569  

(2)長期投資 

被投資公司  股數  金額  持股%  評價方法 

110年12月31日         

財金資訊(股)公司  48,285  $432,900    0.01  成本法 

全國農業金庫(股)公司  108,089  1,000,000      －  成本法 

    $1,432,900       

109年12月31日         

財金資訊(股)公司  48,285  $432,900    0.01  成本法 

全國農業金庫(股)公司  106,964  1,000,000      －  成本法 

    $1,432,900       

本會金融事業部係委託中華民國農會代為認購財金資訊(股)公司股票，並將之信

託予中華民國農會，該股票由財金資訊(股)公司統籌代為保管；另本會金融事業

部持有之全國農業金庫股份，除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不得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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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固定資產 

  成  本  

項  目  原始成本  重估增值  合計  累計折舊  淨額 

 110年12月31日            

 土地   $50,823,868   $83,385,939   $134,209,807   $－   $134,209,807  

 房屋及建築   26,202,125   －   26,202,125   23,932,056   2,270,069  

 電腦設備   1,301,025   －   1,301,025   427,765   873,260  

 交通運輸設備   930,000   －   930,000   630,000   300,000   

 雜項設備   1,739,089   －   1,739,089   767,372   971,717  

 合計   $80,996,107   $83,385,939   $164,382,046   $25,757,193   $138,624,853  

 109年12月31日            

 土地   $51,285,961   $83,385,939   $134,671,900   $－   $134,671,900  

 房屋及建築   25,225,205   －   25,225,205   23,620,444   1,604,761  

 電腦設備   1,061,025   －   1,061,025   288,965   772,060  

 交通運輸設備   930,000   －   930,000   630,000   300,000  

 雜項設備   1,739,089   －   1,739,089   634,372   1,104,717  

 合計   $80,241,280   $83,385,939   $163,627,219   $25,173,781   $138,453,438  

 (1)截至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止，固定資產投保火險保額均為29,100,000元。 

(2)截至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止，固定資產均未提供作為銀行借款及履約保

證之抵押品。 

7.其他資產淨額  

(1)截至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止，承受擔保品均未投保火險。 

 

項     目  110年 12月 31日  109年 12月 31日 

(1)催收款  $3,555,445   $11,454,377  

 減：備抵呆帳   (1,208,136 )  (1,208,136 ) 

 小計   2,347,309   10,246,241  

(2)存出保證金   123,066,224   123,066,224   

 減：抵繳存出保證金證券 (123,000,000 )  (123,000,000 ) 

 小計   66,224    66,224   

(3)承受擔保品  61,000    61,000    

 減：備抵跌價損失   (61,000 )  (61,000 ) 

 小計   －    －   

(4)代銷證券彩券稅票 5,153   7,560  

 淨額   $2,418,686   $10,3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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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存款 

項     目  110年 12月 31日  109年 12月 31日 

 支票存款   $29,302,302   $30,756,805  

 公庫存款   18,769,465   16,141,316  

 活期存款   1,390,009,394   1,235,687,524  

 定期存款   270,535,400   284,640,448  

 儲蓄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   1,530,076,124   1,376,399,123  

 員工活期儲蓄存款  39,937,723   38,701,314  

 定期儲蓄存款   798,911,120   806,674,120  

 合計   $4,077,541,528   $3,789,000,650  

9.其他負債 

項     目  110年 12月 31日  109年 12月 31日 

 職災資遣撫卹準備金 $2,578,848   $2,578,332  

 總幹事退休金   216,714   96,667  

 存入保證金   30,154   30,154  

 臨時事業資金   220,785   220,785  

 公益金   229,615   229,570  

 受託代銷證券彩券稅票 5,153   7,560  

 合計   $3,281,269   $3,163,068  

10.各項公積 

項     目  110年 12月 31日  109年 12月 31日 

 事業公積   $84,788,237   $77,375,202  

 捐贈公積   1,922,060   1,144,060  

 資產公積   1,793,523   43,200  

 合計   $88,503,820   $78,562,462  

11.盈餘分配 

本會金融事業部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彌補金融事業部累積虧損後再提撥百分

之五十以上為金融事業部門之事業公積，餘應撥充為農會總盈餘；另本會金融事

業部撥充農會總盈餘於彌補其他事業部門之虧損後，餘依農會法第四十條規定， 

依下列優先順序提撥或分配： 

(1)法定公積百分之十五。 

(2)公益金百分之五。 

(3)農業推廣、訓練及文化、福利事業費，不得少於百分之六十二。 

(4)各級農會間有關推廣、互助及訓練經費百分之八。 

(5)理、監事及工作人員酬勞金，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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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備抵呆帳 

 110年度 

 放款及催收款

之潛在風險 
 
應收款項無

法回收風險 
 
承受擔保品無

法回收風險 
 合計 

期初餘額 $38,070,007  $484,188  $61,000   $38,615,195 

本期提列呆帳費用   1,400,000         －           －    1,400,000 

本期轉銷呆帳費用 (3,800,000 ) (390,631 ) －   (4,190,631) 

期末餘額 $35,670,007  $93,557  $61,000   $35,824,564 

 109年度 

 放款及催收款

之潛在風險 
 
應收款項無

法回收風險 
 
承受擔保品無

法回收風險 
 合計 

期初餘額 $36,670,007  $484,188  $61,000   $37,215,195 

本期提列呆帳費用   1,400,000         －           －    1,400,000 

期末餘額 $38,070,007  $484,188  $61,000   $38,615,195 

      本會無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累計轉銷呆帳金額超過五千萬，或貸放後        

半年內發生逾期且累計轉銷呆帳金額達三千萬以上之情形，相關資料並業已依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98年1月8日農授金字第0985070013號函之規定經本會金融事業

部財務報表簽證會計師查核竣事。 

五、關係人交易 

(一)關係人之名稱及關係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稱為本會利害關係人： 

1.理事、監事、總幹事及各部門員工。 

2.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之職員之配偶、三親等以內血

親或二親等以內之姻親。 

3.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或2.有利害關係者獨資、

合夥經營之事業。 

4.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或2.有利害關係者單獨  

或合計持有超過公司已發行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十之企業。 

5.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或2.有利害關係者為董  

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企業。 

6.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或2.有利害關係者為代

表人、管理人或財務主管人員之法人或其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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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10年 12月 31日  109年 12月 31日 

 項 目   金  額  佔該科目  金  額  佔該科目 

 放款     $18,623,697  1.55%    $14,108,425  1.27% 

 存款    $84,680,745  2.08%   $83,003,102  2.19% 

本會金融事業部根據「農業金融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對有利害關係者，

除消費者貸款範圍及額度內之外，不得為無擔保放款；為擔保放款時，應有十

足擔保，且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類對象。 

六、質押資產 

截至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止，本會金融事業部計有下列資產業已提供銀行作

為借款擔保或其用途受有限制。 

項    目  110年12月31日  109年12月31日 

   存放行庫-定期存款   $123,000,000   $123,000,000  

七、承諾事項及或有負債 

截至民國110年及109年12月31日止，本會金融事業部承諾事項及或有負債計如下： 

(一)受託代收或委託代管之款項分別為46,756,265元及53,779,406元。 

(二)代會員保管有價證券及收受以票據或證券作為保證提供本會金融事業部保管 

者分別為100,286,984元及88,753,539元。 

八、重大之災害損失﹕無。 

九、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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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資產及負債之到期分析 

本會金融事業部資產及負債之到期時間，按資產負債表日至到期日之剩餘期間認定 

。資產及負債有約定到期日者，按約定到期日作到期分析，無約定到期日者，則以 

該資產預期變現或該負債預期償還之日期為其假設之到期日，作為到期分析。 

 

 

 

            110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資  產  一個月內  
超過一個月   

至三個月 
 
超過三個月

至六個月 

 超過六個月   

至一年 
 
超過一年     

至七年 

 

超過七年  合計 

庫存現金  $62,101         $－  $－         $－        $－      $－  $62,101 

存放行庫  213,513  －  －  2,481,000         －       －  2,694,513 

繳存存款準備金  121,068          －  －          －         －       －  121,068 

應收款項淨額 

應收利息 
 

398 

900 

 

 

130 

2,336 

 

 

－ 

23 

 

 

－ 

10 
 

－ 

183 

－ 

530 
 

528 

3,982 

放款淨額  1,624  1,083  13,810  16,808  369,594 758,992  1,161,911 

合計  $399,604  $3,549  $13,833  $2,497,818  $369,777 $759,522  $4,044,103 

 負    債               

應付款項  $1,452  $26  $8  $157  $792 

 

$－  $2,435 

應付利息  60  29  51  114  25 －  279 

存款  3,079,100  124,815  244,861  524,608  104,158 －  4,077,542 

合計  $3,080,612  $124,870  $244,920  $524,879  $104,975      $－  $4,080,256 

 

 

           

         

         109 年 12 月 31 日 

資  產  一個月內  
超過一個月   

至三個月 
 
超過三個月

至六個月 

 超過六個月   

至一年 
 
超過一年     

至七年 
 超過七年  合計 

庫存現金  $45,380         $－  $－         $－        $－ 

 

     $－  $45,380 

存放行庫  222,414  －  2,296,000  －         －       －  2,518,414 

繳存存款準備金  106,556          －  －          －         －       －  106,556 

應收款項淨額 

應收利息 
 

334 

874 

 

 

－ 

2,403 

 

 

－ 

14 

 

 

42 

18 
 

248 

279 

－ 

446 
 

624 

4,034 

放款淨額  785  2,132  8,316  14,273  395,212 645,128  1,065,846 

合計  $376,343  $4,535  $2,304,330  $14,333  $395,739 $645,574  $3,740,854 

 

負    債 
     

  
      

應付款項  $113  $1,352  $66  $1,042  $－ $－  $2,573 

應付利息  66  36  70  111  26 －  309 

存款  2,786,177  129,250  288,327  479,286  105,961 －  3,789,001 

合計  $2,786,356  $130,638  288,463  $480,439  $105,987      $－  $3,79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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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金融商品相關資訊 

(一)衍生性金融商品 

本會金融事業部未有承作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情事。 

(二)非衍生性之金融商品公平價值 

 110年 12月 31日  109年 12月 31日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資產：        

庫存現金 $62,100,858  $62,100,858  $45,380,354  $45,380,354 

存放行庫 2,694,512,750  2,694,512,750  2,518,413,939  2,518,413,939 

繳存存款準備金 121,068,000  121,068,000  106,556,000  106,556,000 

應收款項淨額 4,509,971  4,509,971  4,657,219  4,657,219 

放款淨額 1,161,911,169  1,161,911,169  1,065,845,516  1,065,845,516 

長期投資 1,432,900  1,432,900  1,432,900  1,432,900 

負債：        

應付款項 2,434,512  2,434,512  2,573,168  2,573,168 

應付利息 279,195  279,195  309,152  309,152 

存款 4,077,541,528  4,077,541,528  3,789,000,650  3,789,000,650 

本會金融事業部估計金融商品公平價值所使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1.短期金融商品以其在資產負債表上之帳面價值估計其公平價值，因為此類商

品到期日甚近或未來收付價格與帳面金額相近，其帳面價值應屬估計公平價

值之合理基礎。此方法應用於庫存現金及存放行庫、繳存存款準備金、應收

款項、應付款項及應付利息。 

2.有價證券及長期投資如有市場價格可循時，則以此市場價格為公平價值。若

無市場價格可供參考時，則依財務或其他資訊估計公平價值。 

3.放款及存款多係以浮動利率計息，故以帳面價值為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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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平均值及當期平均利率 

 110年度  109年度 

 平均值  平均利率%  平均值  平均利率% 

資產：        

存放銀行同業 $2,544,524,383  0.71  $2,513,965,885  0.78 

繳存存款準備金 115,913,707  0.07  107,859,837  0.09 

放款 1,153,523,898  1.86  994,156,243  2.09 

負債：        

活期存款 1,314,886,007  0.02  1,203,094,101  0.03 

活期儲蓄存款 1,447,324,510  0.05  1,350,361,195  0.06 

定期存款 272,892,671  0.41  286,309,892  0.55 

定期儲蓄存款 808,142,042  0.50  824,269,041  0.65 

員工活期儲蓄存款 38,954,712  1.30  37,279,332  1.36 

公庫存款 13,209,114  0.01  12,166,916  0.02 

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十三、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 

依農業金融法及有關辦法規定，為健全農漁會信用部財務基礎，信用部資本適足

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八；其資本適足率在百分之六以上，未達百分之八者，主管

機關得命其提報增加淨值，減少風險性資產總額之限期改善計劃。信用部資本適

足率未達百分之六者，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處分外，並得視情節輕重為下列之處理： 

(一)限制給付理事、監事酬勞金、出席費。 

(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限制或停止增加風險性資產總額之業務。 

(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限制申設信用部分部。 

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之計算詳附表一及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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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計算表 

 

110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類 別 項                   目 金          額 

合格淨值

(H) 

第一類資本   

(1)事業資金 $-  

(2)事業公積 84,788  

(3)法定公積 -  

(4)特別公積 -  

(5)捐贈公積 1,922  

(6)資產公積 1,794  

(7)累積盈虧（應扣除備抵呆帳、損失準備

及營業準備提列不足之金額） 

 

- 
 

(8)本期損益 6,369  

第一類資本合計(A) 94,873  

第二類資本（第二類資本合計數以不超過第

一類資本為限） 

  

(1)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  

(2)備抵呆帳、損失準備及營業準備(註 1) 23,327  

第二類資本合計(B) 23,327  

淨值總額(C)=(A)+(B) 118,200  

減：全國農業金庫股票(D) 1,000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E) 433  

合作金庫銀行股票(F) -  

    其他長期投資(G) -  

合格淨值(H)=(C)-[(D)+(E)+(F)+(G)] 116,767  

風  險  性  資  產  總  額(I) $1,332,979  

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資本適足率） 

    ＝合格淨值(H)/風險性資產總額(I) 
8.76 % 

附註一：風險性資產總額(H)之計算方式請詳附表二，惟依據農授金字第1045070290 

號應扣除特定損失 195仟元。 

附註二：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係依照「農會漁會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 

率管理辦法」之規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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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計算表 

110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風險
權數 

帳面金額 
風險性 
資產額 

1.現金 0% $62,101 $- 
2.對本國中央政府及中央銀行之債權或經其保證之債權： 

 買入中央政府公債 

 買入國庫券 

  繳存存款準備金 

 提存法院的保證金 

 上列債權之應收利息 

 其他 

0% 123,502 - 

3.以現金、在本會之存款、中央政府或中央銀行債券為

擔保之債權： 

 以本會存單、中央銀行公債或國庫券質押之放款 

 上列債權之應收利息 

 其他 

0% - - 

4.對本國中央政府以外各級政府之債權或其保證之債權： 

 買入各級政府公債(中央政府除外) 

 上列債權之應收利息 

 其他 

10% 21 2 

5.對本國銀行及其保證之債權： 

 存放行庫(同時有存單質借，則以抵減後之淨額計算) 

 買入金融債券 

 買入銀行保證之公司債券 

 買入定期存單 

 買入銀行承兌匯票 

 買入銀行保證之商業本票 

 繳交於金資中心之保證金額 

 繳交票據交換清算基金 

 上列債權之應收利息 

 其他 

20% 2,695,701 539,140 

6.住宅用不動產擔保放款（做為擔保品之不動產是否屬

於住宅為判斷標準）上列債權之應收利息 
45% 858,277 386,225 

7.單一個人擔保授信債權(指個人歸戶授信餘額，不包括存

單質借、住宅為擔保之貸款、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之貸

款及已轉列催收款項等之金額) 上列債權之應收利息 

註一 188,608 173,784 

8.上列以外依規定，風險權數未達 100%之資產(填列本項

時請註明各項資產名稱、金額及風險權數)  
 223,473 14,667 

9.上列以外之債權及其他資產(以扣除累計折舊後之淨

額計算) 
100% 219,356 219,356 

合                                    計  $4,371,039 $1,333,174 

附註一：以 200萬元為區分，200萬元以下適用 75%，超過 200萬元則全部適用 100%。 
 


